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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校字„2019‟49号 

 

 

关于对《东北大学纵向科研经费预算编制与预

算调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部分条款修订的通知 

 

各部门: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“简政放权、放管结

合、优化服务”的改革工作精神，简化办事流程，根据《国务院关

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„2018‟25

号）、《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抓好赋予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权有关文

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》教党函„2019‟37 号、《科技部 财政部

关于进一步优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》（国科

发„2019‟45 号）等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对《东北

大学纵向科研经费预算编制与预算调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东大校

字„2016‟165号）的有关条款修订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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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对第十条“预算的审核、上报与批复程序”第（一）款中

“关于预算的审核程序”调整如下： 

项目负责人根据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，编制项目预算书，报学

校审批。对于金额在 5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项目，应组织专家对预

算进行评审、论证，专家评审的相关材料由项目负责人留存备查。 

二、对第十二条“预算调整的权限”调整如下： 

（一）对第（二）款“学校有权批准的既可以调增又可以调减

的事项”修订为： 

1.项目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，学校有权对直接费用中材料费、

测试化验加工费、燃料动力费、差旅费/会议费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

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和其

他支出预算批准调增或调减。 

2.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除调增外拨经费外，直接费用的预算调剂

权全部归学校。 

（二）对第（三）款“学校有权批准只能调减不能调增的预算

事项。”修订为：设备费预算一般不予调增，如需调减可按规定履

行审批手续调剂用于项目的其他方面支出。 

三、对第十三条“预算调整审批流程”第（一）款“学校内部

审批流程”调整如下： 

预算调整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实际需要提出预算调整

方案，详细说明预算调整的原因，同时填写《东北大学纵向科研项

目预算调整表》或《东北大学纵向科研（按直接-间接费用管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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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预算调整表》等，重大预算调整事项，除履行上述一般预算调

整程序外，还须由科学技术研究院会同计划财经处组织论证后审

批。 

为了简化审批流程，对于学校有权批准既可调增又可调减的项

目设置了上浮 25%比例控制预算，凡在 25%（含）比例内的预算调

整，项目负责人可不需办理校内审批流程，待项目验收时一并补齐

相关预算调整手续即可。 

四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若本办法与项目主管部门文件

规定不一致的，按照项目主管部门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五、本办法由计划财经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解释。秦皇岛

分校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 

东北大学 

2019年 6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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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年 6月 2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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